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淄博市淄川区应急管理局
受委托单位：淄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安全生产执法程序规定》《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淄博市淄川区应急管理局委托淄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法具体行使本协议书确定的委托事项。

一、委托执法权限
受委托单位按统一执法程序和执法制度，统一使用委托单位的印章和执法文书，在委托范围内以淄博市淄川区应急管理局名义行使下列职权：

1.行政检查和处置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行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执法检查权，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权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和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2.行政处罚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依法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权。

3.提请调查权：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超过委托权限，在取得初查证据后提请委托单位查处，对不属于委托单位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行为申请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

二、委托期限

2025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

三、权利和义务

（一）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事项范围内依法实施。

2.对受委托单位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3.为受委托单位实施委托事项提供相关工作便利。

4.委托受委托单位的行政处罚事项，委托单位区应急管理局仍需依法履行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不得因行政处罚权委托而不履行法定职责。

5.通过检查、抽查、评估等方式加强对受委托单位实施委托事项的监督，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不适当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6.依法向社会公布委托协议内容。

（二）受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

1.在委托事项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区应急管理局的名义依法实施，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加盖区应急管理局公章，且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

2.加强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其执法能力和水平，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执法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其他执法制度。

3.主动接受委托单位区应急管理局的指导、监督，并配合开展检查、抽查和评估等工作。

4.对于实施委托事项产生信访、复议和诉讼等纠纷，受委托单位应配合做好相关答复和应诉等工作。

5.依法向社会公布委托协议内容。

四、责任划分

（一）委托单位依法承担受委托单位在委托事项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受委托事项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单位的过错责任，依法予以追责或追偿。

（二）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事项实施的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托方自行承担。

（三）受委托单位承担实施委托事项所产生的费用。

五、协议的解除与终止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本委托协议书或本委托协议书的部分条款，收回全部或部分委托事项：

1.受委托单位未依法实施委托事项，委托单位认为实施过程或结果给社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

2.受委托单位将委托事项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的；

3.其他严重影响委托事项行使的情形。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委托协议书终止：

1.因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实施或不再需要以委托方式实施的；

2.委托单位经评估认为不宜继续委托实施，且与受委托单位达成一致意见的；

3.委托单位被撤销或职能发生改变，不再具有实施委托事项职责的。

六、其他约定

（一）本委托协议书自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委托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特殊情形，由委托单位、受委托单位共同协商解决。

（四）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报区司法局备案一份。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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